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函 

                                              地址：10066 台北市羅斯福路 1段 6 號 3-5 樓 
電話：(02)2321-4261 
經辦：陳嘉慧   分機：217   保規科：546 

受文者：各簽約金融機構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3 日 

發文字號：(105)保證規劃字第 8200641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配合提供信用保證之災害復舊相關貸款簡要表 

主旨：為協助尼伯特颱風受災中小企業或民眾之災後復舊及重建，茲彙整本基

金相關信用保證措施如附件，俾便金融機構作業，請  查照並惠轉  貴

屬授信單位配合辦理。 

說明： 

一、因尼伯特颱風受災之中小企業或民眾，倘有復建資金融資需求，或災害

前已辦理之貸款有展延或分期償還需求，得向承貸金融機構提出下列申請： 

(一)中小企業或民眾如因遭受災害，致營業場所、廠房、機器、設備、商

品、原物料、在製品或自有住宅等受損毀，得依「中小企業災害復舊

專案貸款」、「相對保證受災旅宿業資本性融資」、「企業小頭家貸款」

或「協助災區住宅修繕貸款」有關規定辦理，均免計收保證手續費。 

(二)受災前業經金融機構核准貸款之送保案件，若屆期無法清償有延期償

還之需要，得依本基金展延或分期償還保證有關規定辦理。 

二、上揭相關保證要點請逕至本基金網站之保證規章點選參閱。 
 

正本：各簽約金融機構 
副本：各簽約金融機構設於台東、屏東之分行、經濟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中央銀行業務局、

中央銀行金融業務檢查處、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總經理 

 

 

 



 


